
近日，“婆婆把 170 万

赠与儿媳遭 6 个子女怀

疑”的新闻，冲上热搜。

吉林的刘大妈与老

伴育有 7 名子女，小儿媳

刘某某自嫁入后，一直与

老人共同生活，直至两位

老人去世。

临 终 前 ，刘 大 妈 将

170 万余元土地征收补偿

款口头赠与小儿媳刘某

某，并录制视频表明自愿

赠与。

对此，刘大妈的其他

6 名子女不认可该赠与，

质疑母亲遭胁迫，多次要

求刘某某退还财产。

刘某某拒绝后，将其

他直系亲属诉至法院，要

求判决刘大妈以口头方

式赠与原告刘某某的财

产行为有效。

法官为了查明老人

生前与刘某某的扶养关

系，对当事人的村邻及家

族亲属进行了走访核查，

通 过 详 细 询 问 ，法 官 得

知，原告刘某某自嫁入苏

家，细心侍奉公婆，承担

家务，照顾孩子，是邻里

交口称赞的好儿媳。

法院认为，从原告提

供视频证据中可以看到，

刘大妈当时精神状态良

好，且宣读的内容清晰可

辨。170 万余元属于刘大

妈 所 有 ，她 有 处 分 的 权

利，原告刘某某取得上述

财产，既未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

未违反公序良俗，此份赠

与有效。

据都市有说法

临终赠儿媳170万
6个子女不同意！

手机换卡，20多年的资料丢失

大伯怒告营业厅索赔7万元

争议：
营业厅以“协议免责”抗辩

多次协商无果后，周大伯诉至法院。庭审

中，周大伯情绪激动：“要是早知道换卡会废掉

旧卡、丢数据，我肯定不换！营业员一句提醒都

没有！”营业厅坚持认为“换卡作废旧卡是常

识”，周大伯作为成年人签字即应负责，且其事

后送修手机，数据丢失原因难定。换卡致24年数据丢失
老人诉至法院索赔7万余元

周 大 伯 年 过 六 旬 。 2024 年 4
月，他因手机信号不稳，走进家附近

的通讯营业厅咨询。营业员检查后

告知：“手机卡坏了，换张新卡就

好。”

一听换卡能解决问题，周大伯

便要求现场办理。在营业员指导

下，他很快通过业务受理机签署补

换卡协议，拿到了新卡。新卡插入

手机中，却只显示登录界面，无法直

接进入系统。原来，周大伯使用的

是一部非“国行”的 Iphone 手机，需

通过特殊“卡贴”才能实现正常使用

SIM卡的功能。更麻烦的是，换新卡

后，需要重新登录 Apple ID 账号密

码，但周大伯已经不记得账号密码，

不仅手机用不了，里面的数据也无

法提取，而此时旧卡也已经被注销。

“这个号码用了 24 年啊！里面

有重要客户资料、欠条，还有家里老

人的视频和照片！”得知数据丢失，

周大伯气愤不已，要求营业厅赔偿

包括手机损失费 800 元和数据丢失

损失 7 万余元（按每年 3000 元估

算）。但营业厅表示，换卡协议已明

确“换卡责任由客户承担”，且忘记

密码是客户自己的责任。

法院：
未尽提示义务，酌定赔偿2000元
法院：
未尽提示义务，酌定赔偿2000元

法官审理后指出关键：营业厅在向老年人

提供服务时，理应充分考虑其使用智能设备可

能存在的障碍和风险。营业厅既没在协议里写

清换卡后旧卡作废数据无法恢复，也没告知周

大伯换卡后手机可能需要重新验证用户信息，

更没问过周大伯是否记得账号密码以及提醒他

先备份数据，显然没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至于营业厅说的“协议免责”，法官表示，该

格式条款在电子协议中未作显著标识（如加粗、

放大），老年人极易忽略，因此该免责条款无效。

另外，法院认为，周大伯用的“卡贴机”属于

非正常渠道流入国内的手机，自己忘了账号密

码也有责任，对损失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考

虑到丢失的手机数据确实承载重要生活工作信

息，但周大伯无法证明其价值达 7 万余元，法院

参考一般公众遗失手机数据后对生活的影响，

结合营业厅在办理补换卡业务中存在的过错程

度，酌定营业厅赔偿周大伯损失2000元，诉讼费

由双方各半承担。

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朱丽红 李腾

存了 24 年的客户资料、老照片，
换张手机卡的工夫，全没了。湖州市
德清县的周大伯为此将通讯营业厅
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数据损失 7 万余
元。近日，德清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
起因更换手机卡引发的财产损害赔
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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